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５１２

证券简称：闽灿坤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厦门灿坤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董事会，决议召开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

３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 召开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５

月

１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６

、 投票规则：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

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 会议地点：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会议室（福建省漳州龙池开发区灿坤工业园）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公司章程修订案

议案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议案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案

议案七：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案

议案八：支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议案九：审议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借用外债暨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公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董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借用外债暨关联交易公告》。

上述议案六和议案九属于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登记日券商出具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二）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到漳

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董秘室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在会议的

５

天前进行登记。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委托出席者持授权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赁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股东单位之法定代表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证明

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工商营业执照

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四、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１２

２

、 投票简称：“灿坤投票”

３

、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 在投票当日，“灿坤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

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一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二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三 公司章程修订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案

６．００

议案七 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案

７．００

议案八 支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审议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借用外债暨关联交易议案

９．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６

、计票规则

＠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

午

３

：

００

。

２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互联网系

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ｕ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５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４

、 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３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４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６

、 投票举例

＠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闽灿坤

Ｂ

”

Ｂ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１２

买入

１

元

１

股

五、其它事项：

（

１

）、会议联络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漳州龙池开发区灿坤工业园，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人：孙美美、熊建林

电话：

０５９６－６２６８１０３

、

６２６８１６１

传真：

０５９６－６２６８１０４

邮编：

３６３１０７

（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七、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书表决方式以“

√

”填写，凡不填或多填均为无效，视作弃权处理。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公司章程修订案

议案四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议案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案

议案七 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案

议案八

支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费用案

议案九 审议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借用外债暨关联交易议案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有效期限： 授权委托签署日期：

特此通知！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上接

D14

版）

58)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

021-54033888

传真：

021-54038844

客服电话：

95523

或

4008895523

电话委托：

021-962505

网址：

www.sywg.com

59)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0-42

层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方文

电话：

0755-83199511

传真：

0755-83199545

网站：

www.csco.com.cn

客服热线：

0755-83199511

60)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53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580026

法定代表人： 林小明

电 话：

0755-33331188

传 真：

0755-33329815

61)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18

号电信广场

36

、

37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18

号电信广场

36

、

37

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400-8888-133

开放式基金接收传真：

020-22373718-1013

联系人：罗创斌

联系电话：

020-37865070

邮箱：

luocb@wlzq.com.cn

网址：

www.wlzq.com.cn

62)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96-096

网址：

www.swsc.com.cn

63)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2

号

客户服务电话：

0592-5163588

公司网址：

www.xmzq.cn

64)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010-63081000

传真：

010-63080978

客服电话：

400-800-8899

公司网址：

www.cindasc.com

65)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法定代表人：兰荣

办公地址：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21

层

邮政编码：

200135

客服电话：

95562

业务联系电话：

021-38565785

业务联系人：谢高得

传真：

021-38565955

兴业证券公司网站（

www.xyzq.com.cn

）

6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4008-888-888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10-83574078

联系人： 田薇

联系电话：

010-66568430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6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636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电话：

95565

、

4008888111

公司网址：

www.newone.com.cn

68)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区

6-7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区

6-7

层

电话：

0571-87901908

、

0571-87901053

传真：

0571-87901913

联系人：刘虹、谢项辉

客户服务电话：

0571-967777

公司网址：

www.stocke.com.cn

邮编：

310007

69)

中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

0791-6768681

联系人：戴蕾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6-567

网址：

www.avicsec.com

70)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

层

-21

层及第

04

层

01

、

02

、

03

、

05

、

11

、

12

、

13

、

15

、

16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04

、

18

层至

21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电话：

0755-82023442

传真：

0755-82026539

网址：

www.cjis.cn

客服电话：

400-600-8008

7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88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常青

基金业务对外联系人：权唐

联系电话：

400-8888-108

联系传真：

010-65182261

公司网址：

www.csc.com.cn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72)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588

号恒鑫大厦主楼

19

、

20

层

公司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588

号恒鑫大厦主楼

19

、

20

层

法人代表：沈强

邮政编码：

310052

联系人：丁思聪

联系电话：

0571-96598

公司网站：

www.bigsun.com.cn

73)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15

层（

1507-1510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第

20

层（

266061

）

基金业务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

0532-85022326

传真：

0532-85022605

客户服务电话：

0532-96577

公司网址：

www.zxwt.com.cn

7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010-84588888

传真：

010-84865560

联系人：陈忠

公司网址：

www.ecitic.com

75)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李丹

电话：

021-68604866

传真：

021-50372474

客户服务电话：

021-68604866

公司网址：

www.bocichina.com

76)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联系电话：

0371-65585670

联系传真：

0371--65585665

客服电话：

967218

（郑州市外客户需要加拨区号）、

400-813-9666

网址：

www.ccnew.com

77)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701

邮编：

100132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4

层 邮编：

100133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电话：

010-66045608

客服电话：

010-66045678

传真：

010-66045500

联系人：林爽

天相基金网网址：

http

：

//jijin.txsec.com

78)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环球金融中心

9

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电话：

021-38784818

传真：

021-68775878

联系人：倪丹

客户服务电话：

68777877

公司网站：

www.cf-clsa.com

79)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室

47

层

01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室

47

层

01

单元

邮政编码：

518035

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竹

电 话：

0755-82545555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

288

号

6

幢

538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楼

21

楼

法定代表人：桂水发

电话：（

021

）

28932888

传真：（

021

）

28932998

联系人：王小练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021

）

31358666

传真：（

021

）

31358600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联系人：吕红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葛明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16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16

层

邮政编码：

100738

公司电话：（

010

）

58153000

公司传真：（

010

）

85188298

签章会计师：徐艳、汤骏

业务联系人：汤骏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深证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ETF

联接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通过投资于目标

ETF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上市的股票）、目标

ETF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

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目标

ETF

、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其中投资于目标

ETF

的比例不少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

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深证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其主要投资标的，方便特定的客户群通过本基金投资目标

ETF

。

本基金并不参与目标

ETF

的管理。

本基金主要以一级市场申购的方式投资于目标

ETF

，获取基金份额净值上涨带来的收益；在目标

ETF

基金份额二级市场

交易流动性较好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买卖目标

ETF

的基金份额。

本基金建仓时间为

6

个月，

6

个月之后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达到《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1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采用自上而下的两层资产配置策略， 首先确定基金资产在权益类资产和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之

间的配置比例，再进一步确定权益类资产中目标

ETF

和股票组合的配置比例。本基金将尽可能使持有的股票组合与标的指数

的成分股结构保持一致， 以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良好跟踪。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ETF

的资产比例将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95%

。

建仓期结束后，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3%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4%

。在目标

ETF

日

均跟踪偏离度符合其基金合同所设定目标的前提下，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等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

述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进一步扩大。

2

、目标

ETF

的投资策略

（

1

）建仓期

基金合同生效后，本基金将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结构构建股票组合，并在建仓期内将股票组合换购成目标

ETF

，使本基

金投资于目标

ETF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0%

。

（

2

）日常运作期

本基金投资目标

ETF

有如下两种方式：

1

）申购和赎回：目标

ETF

开放申购赎回后，以股票组合进行申购赎回。

2

）二级市场方式：目标

ETF

上市交易后，在二级市场进行目标

ETF

基金份额的交易。

当目标

ETF

申购、赎回或二级市场交易模式进行了变更或调整，本基金也将作相应的变更或调整，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

（

3

）投资组合的调整

本基金将根据每个交易日申购赎回情况及本基金实际权益类资产仓位情况，来决定对目标

ETF

的操作方式和数量。

1

）当收到净申购时，本基金将根据净申购规模及实际权益类资产仓位情况，确定是否需要买入成份股，并申购目标

ETF

的操作；

2

）当收到净赎回时，本基金将根据净赎回规模及及实际权益类资产仓位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对目标

ETF

进行赎回，并卖

出赎回所得成份股；

3

）在部分情况下，本基金将会根据目标

ETF

二级市场交易情况，适时选择对目标

ETF

进行二级市场交易操作。

（

4

）成份股、备选成份股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投资目的是为准备构建股票组合以申购目标

ETF

。因此对可投资于成份股、备选成份股

的资金头寸，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结构构建股票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

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但在因特殊情况（如流动性不足等）导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基金管理人将考虑使用其他合理方

法进行部分或全部替代。

（

5

）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本基金固定收益类投资将主要用于现金管理，对所选择的投资标的的流动性有较高的要求，选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进行配置。

(6)

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结合股指期货的定

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平，有选择地投资于流动性好的期货合约。

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考虑股指期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选择，谨慎进行投资，以降低投资

组合的整体风险。

（二）投资决策依据和投资程序

1

、决策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标的指数的相关规定是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的决策依据。

2

、投资管理体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决定有关指数重大调整的应对决策、其他重

大组合调整决策以及重大的单项投资决策；基金经理负责决定日常指数跟踪维护过程中的组合构建、调整决策。

3

、投资程序

研究支持、投资决策、组合构建、交易执行、投资绩效评估、组合维护的有机配合共同构成了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序。严格

的投资管理程序可以保证投资理念的正确执行，避免重大风险的发生。

（

1

）研究支持：金融工程部依托公司整体研究平台，整合内外部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开展目标

ETF

申购赎回清单分析、目标

ETF

流动性分析、标的指数成份证券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作为基金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

2

）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金融工程部提供的研究报告，定期召开或遇重大事项时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决策相关

事项。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每日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日常决策。

（

3

）交易执行：交易管理部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

（

4

）投资绩效评估：金融工程部定期和不定期对基金进行投资绩效评估，并提供相关报告。绩效评估能够确认组合是否实

现了投资预期、组合跟踪误差的来源及投资策略成功与否，基金经理可以据此检视投资策略，进而调整投资组合。

（

5

）组合监控与调整：基金经理将跟踪目标

ETF

申购赎回清单特征、二级市场交易特征、标的指数变动情况，并结合成份

股基本面情况、成份股公司行为、流动性状况、本基金申购和赎回的现金流量以及组合投资绩效评估的结果等，对投资组合进

行持续的监控和调整，以实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管理程序做出调整， 并在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公告。

（三）投资限制

1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

1

）承销证券；

（

2

）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

3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4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本基金投资目标

ETF

或者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5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债券；

（

6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

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但指定的目标

ETF

除外；

（

7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8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禁止性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2

、投资组合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a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40%

；

b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5%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

基金资产净值的

3%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10%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

定的，遵从其规定；

c

、现金和到期日不超过

1

年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

d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

e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10%

；

f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10%

；

g

、本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

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h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期

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0%

，其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押式回购）等；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

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20%

；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

资产净值的

20%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

的现金或

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i

、本基金不得违反《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j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的，履行适当程序后，基金不受上述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由于证券期货市场波动、 上市公司合并或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原因导致的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约定的比

例不在限制之内，但基金管理人应在

10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以达到标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深证

300

指数收益率

*95%+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5%

深证

300

指数于

2009

年

11

月

4

日发布，其对深圳

A

股初步筛选后的样本股，根据平均流通市值及平均成交金额进行综

合排名，选取排名靠前

300

只股票组成样本。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变更或停止深证

300

指数的编制及发布、或深证

300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

大变更导致深证

300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或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或目标

ETF

标的

指数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作相应调整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本基金的标

的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型基金，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同时本基金通过投资于

目标

ETF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1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投资组合报告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４７１

，

７６７．１８ ０．６９

其中：股票

１

，

４７１

，

７６７．１８ ０．６９

２

基金投资

１７９

，

４５２

，

８００．００ ８４．７３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０

，

８３０

，

７７６．５０ １４．５６

７

其他资产

４３

，

７０７．６１ ０．０２

８

合计

２１１

，

７９９

，

０５１．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３

，

９１８．０１ ０．０１

Ｂ

采掘业

６１

，

３１９．２０ ０．０３

Ｃ

制造业

９１５

，

９９５．０７ ０．４３

Ｃ０

食品、饮料

２２０

，

２５８．０６ ０．１０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６

，

４９１．９３ ０．０１

Ｃ２

木材、家具

９８８．００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９

，

６９８．９２ ０．０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８８

，

０５７．４４ ０．０４

Ｃ５

电子

５４

，

５１４．８３ ０．０３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６０

，

２５９．４６ ０．０８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４９

，

６５６．３６ ０．１２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１３

，

５７５．０７ ０．０５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２

，

４９５．００ ０．０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３

，

５３３．７７ ０．０１

Ｅ

建筑业

１０

，

７４５．６５ ０．０１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１３

，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１

Ｇ

信息技术业

６６

，

４０４．８７ ０．０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７４

，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３

Ｉ

金融、保险业

８４

，

１３４．５７ ０．０４

Ｊ

房地产业

１１８

，

３０８．７１ ０．０６

Ｋ

社会服务业

３２

，

１２８．８４ ０．０２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１６

，

４４０．７０ ０．０１

Ｍ

综合类

３１

，

８２３．２０ ０．０２

合计

１

，

４７１

，

７６７．１８ ０．７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６００ ７７

，

３８２．００ 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６

，

９４６ ５１

，

８８６．６２ 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

，

４００ ４５

，

９２０．００ 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２

，

１２９ ３３

，

１９１．１１ ０．０２

５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３

，

５００ ２９

，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

，

６９２ ２９

，

２５４．６８ 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１

，

４９９ ２５

，

３３３．１０ ０．０１

８ ０００１５７

中联重科

３

，

２５８ ２５

，

０５４．０２ 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６００ ２２

，

３８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３１５ ２２

，

０３４．２５ ０．０１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人民币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深

３００ＥＴＦ

股票型

交易型

开放式

汇添富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７９

，

４５２

，

８００．００ ８４．８５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９．１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证券五粮液（

０００８５８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本基金是深

３００ＥＴＦ

的联接基

金，本基金股票投资部分对五粮液基本维持了标准配置比例。除五粮液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

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９．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９．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

，

６１２．７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４

，

００４．４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１２

，

０９０．４０

９

合计

４３

，

７０７．６１

９．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９．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未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基

金 合 同 生 效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８４％ ０．６７％ －１６．２２％ １．４７％ ７．３８％ －０．８０％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图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ETF

的部分不收取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ETF

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净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取

0

）的

0.5%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ETF

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净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

E

取

0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基金财产中投资于目标

ETF

的部分不收取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ETF

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净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取

0

）的

0.1%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扣除所持有目标

ETF

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净值后的余额，若为负数，则

E

取

0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8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

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

)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2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

五

)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一、

"

重要提示

"

部分：

增加了本基金合同生效日、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的截止日。

二、

"

三、基金管理人

"

部分：

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三、

"

四、基金托管人

"

部分：

1

、更新了主要人员情况。

2

、更新了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四、

"

五、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五、

"

六、基金的募集

"

部分：

增加了基金募集情况。

六、

"

七、基金合同的生效

"

部分：

增加了基金合同生效日。

七、

"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部分：

1

、增加了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日期。

2

、增加了基金转换的内容。

八、

"

九、基金的投资

"

部分：

增加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九、

"

十、基金的业绩

"

部分：

增加了基金业绩表现数据。

十、

"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

部分：

增加了

2011

年

9

月

28

日至

2012

年

3

月

28

日期间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2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854

股票简称：

ST

春兰 编号：临

2012-006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春兰集团泰州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共

14

人，代表股权数

202,675,7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2%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8

人，季南平董事因出差在外未

能出席会议，委托奚正志董事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全体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大会由徐群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记名表决方式表

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全部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02,647,6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2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02,647,6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2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02,647,6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2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合并）

1,837.34

万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72,584.48

万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70,747.15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202,675,7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202,647,6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2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69,574,979

股，占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28,100

股，占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

；弃

权

0

股；回避表决

133,072,676

股。

7

、同意聘请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单位，期限为一

年，审计报酬在

85

万元以内。

同意

202,647,6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2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三、律师现场鉴证结论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鉴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与记录人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鉴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51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2012－029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及修改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了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92,399,2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0889％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儒欣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以特别决议通过，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2,399,233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2,399,233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92,399,233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计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92,399,233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2,399,233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2,399,233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2,399,233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委派江迎春和艾震香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86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3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资格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我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623

号），获准变更业务范围，增加融资融券业务。

我公司将根据批复要求，依法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换发经营证券业务

许可证等事宜，并在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依法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编号：临

2012-019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普集团

"

）通知，该公司拟讨论与上市

公司发展相关的重大事项，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4

日起停牌，按规定应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公告有关事项

进展情况。

但截止目前，该事项尚未有明确结果，公司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华普集团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

前述重大事项，不迟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并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2012－00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姜路明监事会主席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9

人，实际出席监事

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招商证券杨唶总裁离任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中创

4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中创

4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定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简称：中创

400

，交易代码：

159918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

至

2012

年

5

月

10

日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40

元。上市首日本基金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1.014

元（四舍五

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1

日


